
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北省

教育厅 共青团湖北省委关于举办 2018 年“讲诚信 学征信 

守信用”湖北省大学生新媒体作品大赛的通知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《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发展改革

委 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诚信文化教育工作的通知》

（银发〔2015〕283号）要求，充分发挥高校学生在诚信道德教育中

的主体作用，促进高校学生实践诚信道德、学习征信知识、保持良好

信用，定于 2018 年 4 月至 6月举办 2018 年“讲诚信 学征信 守信

用”湖北省大学生新媒体作品大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大赛主题 

讲诚信、学征信、守信用 

二、组织机构 

本次大赛由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、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
湖北省教育厅、共青团湖北省委共同举办，湖北广播电视台、湖北省

广播电视学会高校广播专业委员会承办。 

三、参赛对象 

参赛人员为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和研究生在校大

学生。参赛人员既可单独参赛，也可组成不超过 5 人的团队参赛。 

四、参赛作品要求 

（一）作品内容 



1.反映助学贷款、消费贷款、信用卡使用等征信记录对大学生求

职、升学等成长之路的影响，表现当下大学生对征信及相关金融知识

的理解和认识。 

2.反映大学生在考试升学、学术研究、学费缴纳、个人求职等活

动中有关诚信行为所产生的正面激励和不诚信行为所面临的负面惩

戒。 

3.反映志愿服务在失信修复方面的积极作用，倡导“奉献、友爱、

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精神和守信重诺的社会美德。 

4.宣扬以信用为基础的信用住宿、免押租车、无人商店等信用社

会的新业态、新生活等有关领域内容。 

5.不局限以上，作品内容紧扣“讲诚信、学征信、守信用”主题

即可。 

（二）作品体裁和要求 

参赛作品分为广播剧作品（音频）和微电影作品（视频）两类。

参赛作品片头必须注明“湖北省大学生新媒体作品大赛参赛作品”（录

音或字幕），必须具有规范的标题、字幕、配音、音乐等，音频和视

频均符合国内通用的播放标准。每部作品的片长在 3-8分钟，超过 8

分钟以上的作品将不予受理。 

（三）原创性要求 

所有参赛作品均要求原创，不得抄袭。一经发现抄袭行为，将取

消参赛资格，作品视为无效，并通报批评，如因此导致的一切后果和

法律纠纷，责任由参赛者自行承担。参赛个人或团队应保证参赛作品



不涉及肖像权、名誉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等法律纠纷，如因此引起法

律纠纷，由参赛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五、赛程安排 

（一）参赛报名时间 

参赛个人或团队须填写《2018 年湖北省大学生新媒体作品大赛

推荐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将作品提交学校比赛组织部门审核把关。各高

校对本校参赛作品进行择优遴选后，将推荐作品的相关资料于 2018

年 5 月 20 日前统一寄送至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（武汉市武昌区中

南路 69 号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后）。每件推荐作品应包括 1 份经学

校赛事组织部门盖章的纸质推荐表、2份刻录为光盘的作品（含作品

及配套剧本文字稿件）。 

（二）作品初审 

5 月下旬，赛事主办方组织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初审，筛选出主

题鲜明、质量高的作品参加终审评选和优秀作品展播。 

（三）作品展播和网络投票 

通过初审的参赛作品将根据内容择优在湖北广播电视台“湖北之

声”专门时段以及“金融网点通”APP、“信用湖北”网、“信用湖北”

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展播。“湖北之声”还将在官方微信上安排专

栏，同步开展作品网络投票活动。投票结果将作为此次大赛“网络人

气奖”作品评选的重要参考。 

（四）作品终评 

6月中旬，赛事主办方聘请有关专家对初审通过的作品进行终评。 



六、大赛奖励 

此次大赛不分类别。共设一等奖 10 名、二等奖 20 名、三等奖

30 名、优秀作品奖若干。获奖作品将由主办方颁发获奖证书和一定

数额的物质奖励。同时，获得一等奖的选手（含团队）还将获得在湖

北省广播电视台“湖北之声”的实习机会。组织工作好、推荐作品质

量高的高校将由主办方颁发优秀组织奖。 

七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 

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将此次新媒体作品大赛作为推动 2018 年全

省高校诚信文化教育的重要活动，明确专门的赛事组织部门，制定具

体的实施方案，并于 4 月 18 日前将盖章的各高校赛事组织部门信息

表（见附件 2）的扫描件报送省教育厅（2969981815@QQ.COM）。 

（二）精心组织实施 

各高校赛事组织部门要在校内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，按照赛事

要求组织开展好校内遴选、推荐工作，既要保证参赛作品的质量，也

要扩大和提升大赛的参与面、受益面和影响力。每个学校推荐的作品

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10 件，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。各高校要对本校

推荐的作品进行审核把关，确保作品主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 

八、联系人： 

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                彭 星  027-87327265 

湖北省发改委                     胡炳文  027-87831596 

湖北省教育厅               聂 俊  027-87328120 



共青团湖北省委               程斯玮  027-87238790 

  

附件： 

1.湖北省大学生新媒体作品大赛推荐表（点击此处附件全部下载） 

2.高校赛事组织部门信息表 

  

  

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

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湖北省教育厅 

共青团湖北省委 

2018年 4 月 2 日 

http://gov.e21.cn/e21sqlimg/xf_data/file/2018/04/04/20180404085905_356672706.docx

